
厦门市工程造价司法鉴定竞标自律公约

（试 行）

根据厦门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于 2022 年 7 月 20 日发布的

《关于公布厦门市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行业自律组织成员名单的通知》，

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 12月公布的2024-2026年度司法委托

专业机构名册中的工程造价鉴定机构，均为厦门市建设工程造价咨询

行业自律组织成员。

工程造价司法鉴定工作与常规的工程造价的工作内容不尽相同，

它有更多的特殊性和不确定性，鉴定程序较为繁琐，每个项目都有其

特有的复杂性。建设工程造价咨询项目一旦有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，

即代表该建设项目已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争议，比常规的工程建设造

价咨询项目存在更多的问题，因此工程造价鉴定工作需要有足够的工

作时间和服务成本。

为具体落实《厦门市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行业自律公约》，规范我

市工程造价司法鉴定机构和造价执业人员的执业行为，建立和完善自

我约束及相互监督机制，促进我市工程造价鉴定咨询行业的健康发展，

根据《厦门市建设工程造价咨询行业自律公约》第七条的约定：“在

洽谈合同或投标报价时，应自觉参照协会发布的《厦门市建设工程咨

询服务行业收费参考标准》（厦建价协[2020]05 号），不得以明显低

于企业成本的服务价格收取咨询费用，不得恶意降低报价参与投标，

搞不当竞争，不得签订阴阳合同，变相压价”。为此，各鉴定机构经

过一年多的实践并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，专门起草和制订了《厦



门市工程造价司法鉴定竞标自律公约》（以下简称《公约》）。为确保

《公约》的有效实施，各鉴定机构在法院投标报价中，按以下要求执

行：

一、鉴定期限：

参照 2018 年 3 月 1 日开始执行的国家标准：中华人民共和国住

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由中国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主编的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国家标准-建设工程造价鉴定规范》（以下简称规范）。该《规

范》中 3.7.1 鉴定期限由鉴定机构与委托人根据鉴定项目争议标的涉

及的工程造价金额、复杂程度等因素确定。

3.7.2 鉴定期限从鉴定人接收委托人按本《规范》第 4．2．1条

的规定移交证据材料之日起的次日起计算。

3.7.3 在鉴定过程中，经委托人认可，等待当事人提交、补充或

者重新提交证据、勘验现场等所需的时间，不计入鉴定期限。

该《规范》根据鉴定项目争议标的金额大小及复杂程度等因素已

制定了非常明确的鉴定期限，为了提高工作成效，保质按期出具鉴定

成果，各鉴定机构在投标中应根据各项目的具体情况，在填报鉴定工

期时原则上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的鉴定期限，即建设工程造价

较为复杂且案件金额在 5000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鉴定期限最少不低于

60个工作日的 70%；建设工程造价在 5000 万元以下的鉴定期限最少

不低于 30 个工作日的 70%。具体实施过程中各鉴定机构应尽量缩短

鉴定工期、以提高工作效率为原则，尽快出具鉴定成果给委托人。

二、关于工程造价司法鉴定取费：根据福建省招标投标协会、福



建省建筑业协会、福建省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联合发布了闽招协

[2021]32 号《关于招标代理、工程造价咨询行业服务收费的指导意

见》中明确提出：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费按《福建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

服务收费指导价》计费，委托双方在此收费标准基础上，依据工程项

目咨询的难易程度、服务内容、深度要求、服务质量、服务成本、中

介机构的社会信誉度来确定服务收费，上下浮动幅度不超过 20%。厦

门市建设工程造价司法鉴定项目按照厦建价协【2020】05 号收费标

准，建议按案涉金额的大小（按差额定率分档累进方法计算）予以适

当下浮计取工程造价鉴定服务费：

1、案涉总金额<5000 万元的，按厦建价协【2020】05 号收费标

准不低于 80%累进方法计取；

2、5000 万元的≤案涉总金额<10000 万元的，其中 5000 万元以

内的按厦建价协【2020】05 号收费标准不低于 80%累进方法计取，超

出 5000 万元部分按不低于 70%累进方法计取。

3、案涉总金额≥10000 万元的，其中 5000 万元以内的按厦建价

协【2020】05号收费标准不低于80%累进方法计取，5000 万元--10000

万元按不低于 70%累进方法计取，超出 10000 万元的部分按不低于

50%累进方法计取。

在上述取费指导的基础上，依据工程项目咨询的难易程度、服务

内容、深度要求、服务质量、服务成本来确定最终的服务收费，上下

浮动幅度不超过 20%。个别案件要突破上述成本报价的，鉴定机构要

出具详细的成本说明和在不延长工期及不补充检材的情况下要突破



上述成本的充足理由，否则视为违反本《公约》。

三、各鉴定机构进行投标报价的过程中，鉴定期限统一按工作日

计、报价要包含可能产生的出庭费（报价以元为单位、小数点四舍五

入取整数）。投标文件应按法院的要求，至少要有工作计划、时间及

费用等构成。

四、鉴定机构承诺：将严格遵守本《公约》中的各项约定及法院

要求，提高鉴定质量和服务水平，自愿主动接受法院、行业主管部门

和各鉴定机构的相互监督，如有违反，自愿接受厦门市建设工程造价

协会行业自律公约约定的相应处罚，同时，除自愿放弃当期因违反本

《公约》投标产生的中标资格外，第一次违约暂停半年的摇号资格，

第二次违约暂停一年的摇号资格，第三次违约将自愿退出厦门市中级

人民法院的司法鉴定机构库名册。

五、本《公约》一式两份，各鉴定机构盖章后于 2024 年 9 月 1

日起正式试行，试行期间若有修改完善，将以新的《公约》内容为准，

新的《公约》将实施到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。本《公约》将向有关

部门报备，以便《公约》有效执行。

鉴定机构（盖章）： 时间：


